
 

 

107 年度苗栗縣 

「社區規劃師工作團隊」徵選辦法 

苗栗縣政府為落實「參與式規劃」及「社區規劃師」的制度與精神，引發在地

民間組織與社區居民對公共事務的關懷及參與，形成社區共同體的意識。使居

民們在動態互動及參與中，建立起新的社會人際關係、新的生活文化，塑造適

宜當地的環境空間特色以振興地域活力。今年度為更擴大社區參與，以都市計

畫區劃分為都市組、鄉村組，各階段提案徵選將分成兩組進行，特訂定本辦法。 

一、 補助資格 

(一) 縣內有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工作，且經政府立案之社區發展協會（不

限於既有里鄰之社區劃分方式）、社區組織、大樓管理委員會等團體

皆可參與徵選。 

(二) 上述提案社區／單位組織（以下簡稱：提案單位）必須完成三階段提

案流程，三階段過程說明如下： 

 第一階段：繳交通識課程報名表並於6月4日前繳交提案構想書。

(須附上立案證書、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 

 第二階段：提案單位須全程參與 12 小時通識課程、並於 7 月 11

日前產出構想藍圖、模型及提案計畫書。(通過可行性評估提案單

位，允予領取 3,000 元材料費補助) 

 第三階段：完成上述階段之提案單位，方可參與計畫書及簡報評

選。 

二、 補助類型： 

(一) 『減量型』幸福家園：以「節能減碳」概念檢視自身社區環境空間，

透過設施減量、再生材料再利用與生態工法等設計手法改善生活環境

品質，改造重點有綠化環境、可食地景、城市農園等，讓社區有更多

綠意空間。 

(二) 『友善型』人文環境：因應高齡少子化，檢視自身社區老人與小孩自

由移動的活動範圍，透過溝通、互動瞭解需求，落實通用設計，改造

重點有人本空間、共融設計、無障礙空間營造與人與自然互動的共融

場域等改造提案，營造安心、舒適的使用環境。 



 

 

(三) 『創意型』生活角落：以「共享共好」概念重新定義「新社區公共空

間」，改造重點為結合地方在地特色，創造出有趣空間促進居民交流

和互動，增加社區中的創意生活，歡迎提出具創意之環境空間改善或

活化利用構想。 

三、 補助原則： 

(一) 曾參與過苗栗縣「社區規劃師執行計畫」、「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農

村再生」之輔導課程；或有志參與社區規劃及社區風貌改造者；其他

相關之社區營造計畫提案者，且對社區營造有基礎觀念之社區組織或

相關團體(以上之組織或團體皆需為合法立案)。 

(二) 參選工作團隊需要提出一處改造場所(需符合空地空屋自治條例之規

範)，並配合成立「社區規劃工作團隊」，須檢附此場所之明確地址及

照片。 

(三) 如導入空地空屋自治條例，將委由公所依照都市計畫區來提案，並檢

具公私有地所有權人之土地使用同意書，申請辦理，另加強要求提案

單位檢具歷年補助紀錄表避免產生重複申請補助情形。 

(四) 基於政府資源公平分配原則，同一提案計畫已獲得水保局或其他相關

機關補助，不再重複補助。若於核定後得知該計畫內容有重複補助之

情事，將取消補助並限期追回補助款。 

(五) 提案計畫之執行期程，須於 107 年 10 月 5 日前執行完畢為原則。 

四、 補助經費說明： 

(一) 本辦法補助經費原則採取分組(都市組、鄉村組)競爭，可獲得補助經

費由評審委員會決議。 

(二) 採競爭型補助，每一單位 10-30萬，兩組預計共徵選 10至 15個單位，

請各申請單位依實際需求進行經費編列。 

(三) 配合款編列：需自籌 10%之計畫配合款。 

五、 計畫經費編列原則 

(一) 計畫經費分配須參照以下比例編列 

 課程教育費(5%)：須開設社區環境營造、居民參與、活動導入或

後續維護管理等相關課程。 

 計畫施作、材料費(80%) 



 

 

 計畫設施完成後辦理活動導入(15%) 

(二) 人事編列規則 

 僱工類別含植栽、土木、水電、木工、裝修、整地、放樣等。小

工 800/天，大工 1200~2000 元/天，請依需求審慎估列。 

 講師費請社區斟酌編列，提案單位組織內部人員擔任課程老師，

僅能支領 1/2 講師費用。 

(三) 依據中央會計科目單位屬資本門者，下列相關之項目不適用於本次計

畫核銷： 

 電腦相關設備(滑鼠、螢幕、鍵盤、記憶卡、隨身硬碟、硬碟等) 

 音響相關設備(DVD 與 CD 播放器等) 

 辦公室事務設備(桌椅、影印機、裝訂機、3C 設備、墨水夾) 

其他另行規定(如：油資、水電費、電話費(含傳真)等均不可) 

(四) 凡單項單價超過一萬元者，須檢附兩家以上廠商估價單。 

六、 報名方式 

(一) 徵選辦法公告時間自即日起至 6 月 4 日止，採通訊報名或親自送件。 

 送件地址：「苗栗社區規劃師輔導團」(360 苗栗市恭敬里聯大一號  

創意統合設計研究中心  陳僾栴 收) 

 截止時間：107 年 6 月 4 日下午 5：00 分前送達(不以郵戳為憑) 

(二) 繳交資料如下表： 

 文件名稱 參考格式 數量/說明 

1 提案構想表 附表 1 
 請繳交乙式 2份。 

 須有提案團隊簽名及蓋章以示負責。 

2 土地同意書 附表 2 

 請繳交乙式 1份。 

 須有土地權屬者(立書者)之相關印鑑

以示負責。 

3 課程報名表 附件 3  請繳交乙式 1份。 

4 
社區組織立案證

明書影本 
 

 請繳交乙式 1份。 

5 
國稅局統一編號

編配通知書影本 
 

 請繳交乙式 1份。 

6 其他  

檢具社區參與之相關工作成果或相關研習

課程培訓結業證明文件等，及其他有利於社

區加分之各式證明文件。 



 

 

七、 評選方式： 

(一) 審查方式：採書面資料及簡報審查或現地實勘。 

(由苗栗縣政府水利處城鄉發展科召集城鄉風貌委員召開評選會議) 

(二) 審查時間：7 月 26 日進行。(暫定) 

(三) 8 月 3 日，發函(文)或電話通知。(暫定) 

(四) 配分原則： 

 提案創意構想（30%）； 

 社區營造實務經驗及社區資源的發展潛力（20%）； 

 永續經營及管理維護計畫（20%）； 

 提案資料之完整性及對社區議題掌握與溝通能力（10%）； 

 社區民眾及社區工作者投入熱誠與專業條件（10%）； 

 簡報說明完整性（5%）； 

(無到場簡報者零分計算) 

 文書能力（5%）。 

(五) 檢送計畫書： 

通過第二階段提案單位者接獲通之10日內檢附計畫書及經費預算，

送至「苗栗社區規劃師輔導團」。 

(六) 執行期程：需於 107 年 10 月 5 日前執行完畢為原則。 

八、 經費核撥流程及應檢送文件： 

(一) 本項經費於計畫執行完畢繳交成果報告書一式十二份(含全案電子檔)

及全案原始憑證審核通過後，依承辦單位通知請款。 

(二) 核撥經費應檢附文件： 

 經費採二期核撥，第一期領據 40%、單位帳戶影本；第二次檢送第

二期領據 60%及提送核准公文、全案執行經費明細表、全案支出原

始憑證及收據、提案單位帳戶影本。 

(所有經費需配合中央核撥時間，待團隊通知後再送計畫相關核銷單據) 

 涉及個人所得部分，應依財政部發布「各類所得扣繳率標準」辦

理扣繳，並檢附「已登記辦理扣繳歸戶切結書」。 

  



 

 

九、 注意事項 

(一) 提案構想書以直式 A4 電腦打字，橫書撰寫裝訂 1 份，封面請註明單

位全銜，並附上電子檔光碟 1 份。 

(二) 課程報名資料以直式 A4 電腦打字，橫書撰寫裝訂 1份。 

(三) 提案單位須全程參與 12 小時通識課程並完成藍圖、基地模型及提案

計畫書方有資格進入第三階段評選。 

(四) 提案計畫書以直式 A4 電腦打字，橫書撰寫裝訂 10 份，封面請註明單

位全銜，並附上電子檔光碟 1 份。 

(五) 評選通過之「社區工作團隊」，於計畫期間所開設教育課程須提報至

社區規劃師輔導團，經社區規劃師輔導團同意後方可開課。 

(六) 評選通過之「社區工作團隊」，需投保公共工程保險。 

(七) 評選通過之「社區工作團隊」需於 107 年 10 月 5 日前，以僱工購料

方式完成簡易社區環境綠美化(社區環境改善)，並期末評比。 

(八) 評選通過之「社區工作團隊」，應於「成果發表會」依照社區規劃師

輔導團之規定提出成果展示。 

十、 聯絡單位： 

如需索取相關表件或有任何疑問，請洽 

社團法人台灣社區培力學會(苗栗社區規劃師輔導團) 

 聯絡人：陳僾栴(ㄓㄢ) 

 聯絡電話：037-381648 

 傳真電話：037-380686 

 E-mail：ccamuse@gmail.com 

 苗栗縣社區規劃師部落格：http://mlsp97.blogspot.com/ 

 苗栗縣社區規劃師 FB： 苗栗社區營造及社區規劃師 

 

 

 

 

  



 

 

107 年度苗栗縣「社區規劃師工作團隊」提案構想表(附表 1) 

徵選編號： 

單位名稱  

負 責 人  職 稱  

電    話  

傳    真  

行動電話  

聯 絡 人  職 稱  

電    話  

傳    真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工作團隊成員名單與資料 

姓名 電話 負責工作 曾參加社區的活動 工作專長

     

     

     

     

     

     

     



 

 

歷年社區 

工作實績

及施作地

點 

(簡述及現

況照片) 

 

社區資源 

(簡述社區

概 況 、 產

業、空間、

文化等) 

 

提案組別 □都市組     □鄉村組 

提案類型 □減量型幸福家園    □友善型人文環境    □創意型生活角落

計畫名稱  

社 區 改 造

空 間 位 置

概述(包含

地 址 、 照

片) 

地址： 

 

註 1：本表空格若不敷使用，請另紙書寫。 



 

 

提案組別 □都市組     □鄉村組 

提案類型 □減量型幸福家園    □友善型人文環境    □創意型生活角落

計畫經費 總經費：新台幣             元整 

補助經費：新台幣        元整    自籌款：新台幣        元整 

提案構想：500 字 

 

施作項目：舉例:以綠美化為例 1.整地、清運垃圾:發動志工共同整理環境，

聯絡公所清潔隊協助清運 2.翻土、施基肥、改善土壤:因多年休耕，土壤不

夠肥沃，先發動志工鬆土，並購買有機肥及培養土，改善土質。3.設置廚

餘堆肥槽 4.休憩座椅 DIY 
 
 
 
 
 
 
 
 
預期成果及效益：
 
 
 
 
 
 
 
 
 
 

註 2：請檢附公私有地所有權人之土地使用同意書(至少五年)。 



 

 

土地受權使用同意書(附表 2) 

規劃或施作基地範圍基本資料及所有權屬調查表 

計畫名稱  

社區/單位名稱:  

申請用途 107 年度苗栗縣社區規畫師駐地輔導計畫 

基地範圍  

地籍/地目 共_____筆 

所有權屬或 
主管機關 

壹、 公有地 (請說明所有機關或主管機關)
                                     

貳、 私有地 (請說明所有權人) 
                                   

證明文件 

(需列舉文件名稱並

檢附影本於後)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意自民國 107 年   月   日至民國 112 年   月   日止。 

無償提供本人上表列述之地籍/地目土地權屬之全部(或部分)土地，提供申請單位 106 年度苗栗縣社區規劃師駐

地輔導計畫之用，但須在不影響所有人權益下使用，並不可轉租給第三者，如有違反所有權人要求停止使用，

恐口無憑，特立此書乙紙以之為據。 

此致苗栗縣政府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印)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07 年度苗栗縣「社區規劃師工作團隊」課程報名表(附表三) 

 

鄉 鎮
(市) 

 

單位
名稱

 

聯絡人 電話

報 

名 

者 

姓
名  姓

名  姓名  

職
稱  職

稱  職稱  

電
話  電

話 電話  

電
子 

信
箱 

 

電
子 

信
箱  

電子

信箱
 

餐
點 □葷□素 餐

點 □葷□素 餐點 □葷□素 

備註 

1.煩請於 107 年 6 月 4 日(星期一)前完成報名，傳真至 037-380686，
或 E-mail：ccamuse@gmail.com。 

2.每提案單位至少 3 位報名課程。(個人不受限) 
3.本資料僅作課程報名使用，不另作其他用途。

課程 

日期 
＊6/10(日)08:30-15:00 及 6/23(六)08:30-15:00 
＊共計 12 小時(詳細內容請參閱課程表) 



 

 

107 年度苗栗縣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 

環境教育理念宣導座談會 

「在地美.享生活」 

一、 辦理目的： 

社區規劃師隨著城鄉風貌計畫結束，邁入新階段，新階段的『城鎮風貌型

塑整體規劃計畫』將以「空地空屋機制」為推動基準，以綠色環境、友善空

間為主要議題，而苗栗縣社區規劃師計畫透過每期計畫推動，不斷將輔導方

式修正為符合社區需求及中央政策之方式持續推廣，以生活景為概念，設定

不同主題式的生活景概念，冀望在保留社區生活文化的同時，也可以創新活

化空間。 

因此，本年度的目標在於積極培養社區創新空間思考的方式，藉由在地文

化導入公共議題以及生活行為的方式，以「在地美.享生活」年度主題，後續

也將陸續辦理社區環境改造以及參與式工作坊，進行創新實踐性的空間改造

計畫，成為年度計劃之新亮點。 

二、 會議流程：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13:30-14:00 報到  

14:00-14:10 長官致詞  

14:10-14:40 社區規劃師執行說明 計畫主持人 

14:40-15:00 社區規劃師執行成果 

分享 

苑裡鎮新復社區(5/21)

頭份市下興社區(5/23) 

15:00-15:50 環境理念座談會 演講者 

15:50-16:00 Q&A  

16:00- 散會 

  

附件一 



 

 

報 名 表 

報名場次： 

□5/21 第一場次(苑裡鎮-新復社區活動中心) 苑裡鎮新復里 6 鄰 7O 之 1 號 

□5/23 第二場次(頭份市-下興社區活動中心) 頭份市下興里 7 鄰下東興 78-7 號 

單位名稱： _                               _ 

姓名 性別 職稱 

   □男     □女  

連絡電話 (日)：          手機：           傳真： 

E-mail  

通訊地址  

姓名 性別 職稱 

    □男  □  女  

連絡電話 (日)：       手機：       傳真：      

E-mail  

通訊地址  

姓名 性別 職稱 

 □ 男  □  女  

連絡電話 (日)：           手機：             傳真：

E-mail  

通訊地址  

備註： 
1. 本報名表以社區為單位。 
2. 兩場次說明會報名期限為 107年 5月 16日(三)下午 5:00截止。 
3. 報名電話：037-381648 
4. 報名信箱：ccamuse@gmail.com 
5. 請自備環保杯具 



 

 

 

僱工購料經費編列原則 

經費明細 經費項目 說明 編列原則 

人事費(包含課程講師、僱工等費用，以不超過總經費 30%為原則) 

 按 日 案 件 計

資酬金 

因 執 行 特 定 工 作

計 畫 所 需 聘 請 個

人 辦 理 相 關 業

務，如委請個人給

付之費用，及二代

健 保 補 充 保 費 等

屬之 

請個人按日計酬按下列標準編列: 

工讀金 140 元/小時，並應註明人

數、天數，編列天數不得超出扣除

周休二日後之合理工作天數，並請

依實際執行需要編列，不得浮濫。 

大工 1200~2000 元人/日 

小工 800 元人/日 

技術工如木工水、水泥工、油漆

工、鐵工等視實際需要按市場價格

本撙節原則核實編列，核銷時應檢

附收據、出勤紀錄。 

教育課程講師費 1600 元，提案單

位組織內部人員擔任課程老師，僅

能支領 1/2 講師費用。 

業務費 

 租金 租 用 機 器 設 備 等

之租金。 

重型機具租借屬勞務僱工；如需編

列技術工以不超過補助總額 1/10

為原則。 

物品 凡 實 施 計 畫 所 使

用 年 限 未 達 兩 年

或 單 價 未 達 一 萬

元 之 消 耗 或 非 消

耗 品 購 置 費 用 屬

之 ， 如 材 料 、 物

料、配件等。 

應已採購執行計畫所需之物品為

限，避免一般事務性之支出，如照

相機、印表機、計算機等。 

材料:木材、食材、五金材料、沃

土、植栽、油漆…等材料。 

採購得接受抽查及清點，並由社區

指派專人負責管理。 

附件二 



 

 

廢棄物清運 廢土石、雜草等之

清運，包含租用車

輛 與 廢 棄 物 清 運

費用。 

應以與實施計畫有直接關係者為

限，額度以 5,000 元/車為上限，如

確有需要應詳列預算明細。 

 雜支 凡 除 前 所 列 舉 者

以外，其他事務費

用，應已實施計畫

有 直 接 關 係 者 為

限，如印刷、文具

紙張、施工之餐點

等。 

應以與實施計畫有直接關係者為

限。 

不得支用交際應酬費用、贈款及各

種私人用款。 

印刷費:印製數量應本節能減碳精

神合理編列。 

餐費:以提供便當 1 份 80 元為原

則。 

誤餐費及雜支合計不超過補助總

額 10%為原則。 

 土壤 需 詳 列 工 作 項

目、單價、數量及

總數，並經實地訪

價 後 據 以 核 實 編

列。 

所有栽植區域之土壤應採用含有

機質的壤土不能使用一般填土之石

礫、粘重土或貧瘠的底土。 

植穴開挖應夠大夠深，栽植時及以

後每年至少應施用有機肥料 2 次，

要用愛心及耐心，對於個種綠化植

物應予以裝設灌溉、施肥等設施及

進行管理維護作業。 

環境生態綠化購料費用以下低於

補助總額 5/10 為原則。(透水鋪面、

植栽等)。 

 彩繪 包 含 彩 繪 之 材 料

費與工資 

視實際需要按市場價格本撙節原

則核實編列，應以與實施計畫有直

接關係者為限，額度以 2500 元/㎡

為原則，核銷時應檢附收據。 

若編列彩繪(連工帶料)之預算，不

得同時編列購買油漆與彩繪/油漆

之工資。 

 


